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吉大税务分局

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
珠香吉税社征决字〔2025〕17号

用人单位全称：珠海市梵瞬文化创意有限公司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440400MA4WCP6A7W

单位社保号：110200319062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邱雪

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：422801********0425
单位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水湾路240号39栋302房
你单位应缴未缴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￥29730.86元，基本医疗保险费￥8488.2元，工伤保险费￥187.07元，失业保险费￥535.6元，以上累计欠缴社会保险费总金额（大写）叁万捌仟玖佰肆拾壹元柒角叁分（￥38941.73元）。
2025年7月8日，我局依法作出《社会保险费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珠香吉税社限缴字〔2025〕10017号），并依法送达，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六条，现作出如下征收决定：

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后15日内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（大写）叁万捌仟玖佰肆拾壹元柒角叁分￥38941.7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（2011年7月1日后欠缴社会保险费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）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如对本决定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我局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。

联系电话：0756-2525847  

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吉大税务分局

2025年9月19日

